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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出席安全理事会副代表的全

权证书的报告 
 
 

 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15 条的规定，秘书长谨报告，他收到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大臣 2009 年 5 月 1 日的信，内称菲

利普·约翰·帕勒姆已被任命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出席安全理事会的

副代表。 

 秘书长认为，这项全权证书符合规定。 

 


